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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政 处 罚 决 定 书
　　　　　　陇市监罚〔2018〕18号

当事人：李华妹地址：陇川县户撒乡芒东街道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李华妹，联系电话：  ***    ，
住址：***，注册号：533124600055267。经查，当事人李华妹，身份证号码***，女，傈僳族，生于***，现年33岁，身份证住址：***，现住址：***，联系电话***。当事人持有《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类型为个体工商户，注册店名为：陇川县户撒华妹利民百货店；经营者：李华妹，注册号：533124600055267，经营范围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奶粉）的批发兼零售，卷烟，烟花爆竹、水果等。《食品经营许可证》编号：YJ15331240004992，有效期至2020年9月21日。                                    
经查明，2018年7月2日16:00，我局执法人员李林昌、董成泽依据职权对当事人所经营的户撒华妹利民百货店进行检查，经查，发现店内货架上摆放有过期食品162袋、过期饮料22瓶，价值511.00元。                                                        
以上事实，有以下证据为证：
证据一：2018年7月2日，执法人员对当事人经营场所华妹利民百货店进行现场检查时清理出的已超过保质期食品进行拍摄的照片2张，并制作《现场笔录》1份3页、扣押决定书1份、扣押物品清单1份，经当事人签字确认，证实了当事人在经营场所销售过期食品的现场事实；                                               
证据二：2018年7月2日,当事人提供了《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复印件各1份共2页，证实了当事人经营主体资格的事实；                                
证据三：2018年7月2日，当事人提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复印件》1份1页，证明当事人合法身份信息的事实。
证据四：2018年7月2日，经当事人签字确认该百货店门店、货架及销售超过保质期食品的照片4张，证实了该百货店销售超过保质期食品的事实；                                              
证据五：2018年7月4日，执法人员对当事人李华妹进行第1次询问，并制作了《询问笔录》1份4页，进一步证实了当事人销售过期食品的数量及货值金额的事实；                                      
证据六：2018年7月10日，执法人员对当事人进行第2次询问笔录，并制作了《询问笔录》1份3页，证实了当事人进货渠道、进货数量、已销售数量及销售金额的事实；                          
证据七：2018年8月16日，当事人提交《减轻处罚申请书》1份1页，证实了当事人以书面形式提出减轻处罚请求的事实。        
以上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证明当事人的行为已涉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十）项的规定。
2018年8月23日，本局执法人员向当事人送达了《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陇市监罚先告〔2018〕8—002号、《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陇市监听告〔2018〕8—002号），依法告知了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处罚内容，有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在法定期限内，当事人未提出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经营过期食品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禁止生产经营下列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第（十）项“标注虚假生产日期、保质期或者超过保质期的食品、食品添加剂”的规定中所指的销售超过保质期食品的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五）项及《云南省食品药品行政处罚裁量适用规则》第十条第三款第（三）项的规定，责令当事人停止违法经营行为，并决定作如下处罚：              
1、没收过期食品162袋，过期饮料22瓶；                      
2、罚款：伍仟元整（5000.00元）。                            
当事人应当自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将罚款缴至陇川县信用社同心路分社（帐户名：陇川县财政局，帐号5600005644416012）。逾期不按照规定缴纳罚款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在收到本决定之日起60日内向陇川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在6个月内向陇川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期间，本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我机关将依法强制执行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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